
 

 

2023年度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 

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应用提升工作方案 

 

为落实 2023 年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重点工作安排，推

进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应用持

续提升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工作思路和目标 

按照“持续提升、优良运行”的原则，围绕“四个深化”，

以企业重大危险源三类包保责任人履职应用为突破口，深化

关键岗位应用；通过企业自评、地方核查、部级督导，深化

企业运行质效；通过系统运维、数据提升、功能拓展，深化

系统支撑保障；通过制度完善、宣传交流，深化长效运行机

制，持续推动所有重大危险源企业实现双重预防机制优良运

行。 

二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深化关键岗位应用。 

突出三类安全包保责任人应用，各企业根据重大危险源

安全包保责任制规定及管理要求，细化完善三类安全包保责

任人隐患排查任务清单，使用移动终端开展隐患排查，通过

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系统自动记录履职情况，有效落实安全

包保责任（2023 年 6 月底前完成）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加强

监督检查，督促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人应用履职（持续

开展）。 

（二）深化企业运行质效。 



 

 

1.企业对照《危险化学品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

运行成效评估标准》开展自评，形成问题清单，及时纠偏，

优先解决未使用移动终端开展隐患排查、隐患排查与日常巡

检“两张皮”、隐患排查任务未覆盖所有相关岗位、系统功

能不完善等突出问题（2023 年 6月底前完成）。 

2.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对照《危险化学品企业双重预防机

制数字化应用管理指南》，每周开展线上巡查，定期开展线

下抽查，确保地市全覆盖；设区的市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开

展重大危险源企业双重预防机制运行情况全覆盖线下核查，

突出关键岗位履职考核，重点聚焦未达到优良运行的企业，

发现问题，督促整改，推动企业提升运行质效（持续开展）。 

3.应急管理部每月调度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核查情况，开

展线上巡查，适时组织专家指导服务，并遴选有关企业负责

人、专家等成立宣讲团，开展经验分享，推动企业深化应用

（持续开展）。 

（三）深化系统支撑保障。 

1.部省两级应急管理部门明确专人负责系统运维工作，

组织成立运维团队（2023年 3 月底前完成）。 

2.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督促企业及技术支撑单位开展数

字化系统优化和数据治理，评估本地区数据运算、传输总量，

统筹配足服务器、网络宽带等资源，不断优化系统运行环境

（2023 年 6月底前完成）。 

3.省市两级应急管理部门加强数据关联应用，实现各级

监管部门数据共享，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做好与人员定位等功



 

 

能融合的拓展应用（持续开展）。 

（四）深化长效运行机制。 

1.企业要构建逐级响应的提醒预警机制，对隐患排查任

务未完成、隐患超期未整改等问题及时提醒预警，并自动生

成记录；要建立健全奖惩机制，明确考核奖惩的标准、频次、

方式方法等，严格兑现（2023 年 6 月底前完成）。 

2.省市两级应急管理部门建立与双重预防机制运行数

据相配套的预警响应制度，对建设不达标、建而不用、运行

效果差的企业加强通报执法（2023 年 6 月底前完成）。 

3.各级应急管理部门选树典型应用案例，通过报纸、微

信公众号等媒体，及时加强宣传报道，分片开展观摩交流。

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每季度报送典型应用案例（持续开展）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切实提高认识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企业要充分

认识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应用的重要性，坚持“提高安全管

理质效、不给企业管理增加负担、不给现场员工加重任务”

的原则，将其作为日常防控重大安全风险、确保生产平稳、

降低管理成本、落实全员责任的重要手段，提高日常监管执

法科学性和精准性，确保企业有效运行。 

（二）优化监管模式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完善优化监

管模式，督促企业通过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应用落实安全风

险防控措施、排查治理隐患，通过系统自动生成隐患排查和

闭环整改信息。 

（三）突出央企引领。有关中央企业要强化总部监管责



 

 

任落实，指导相关子（分）公司进一步提升双重预防机制数

字化应用效果，在满足属地监管要求前提下，探索先进工作

模式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 

（四）强化调度通报。部省两级应急管理部门坚持月调

度通报机制，加强现场督导和约谈。应急管理部每月调度通

报各地及有关中央企业运行情况，定期开展视频会商，协调

解决重点难点问题，确保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应用提升

取得实效。 

 

 


